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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論前賢以師承和異文區分四家詩之利弊 

 

虞 萬 里 2

 

作者简介：上海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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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簡本》引《詩》與傳本之異同有三：其“云＂“曰＂之異乃西漢經師整理

時所遺留的痕迹；篇名之異有整飭時的人爲因素，也有斷簡、磨滅的客觀因素；

其與引《書》之先後既非後人竄改，也無關乎六經今古文之次序，而純粹係錯簡

所造成。宋、清學者勾稽、復原四家詩是建立在漢儒嚴守師法、家法基礎上，而

主要通過文字異同來體現。簡本〈緇衣〉引《詩》文字與傳本所謂《齊詩》之差

異，充分證明這種以師法、家法來硬性歸派、隸屬異文，是一種無視戰國、秦漢

間文字實際運用狀况和兩漢經師改隷詩派、兼治數家詩的舉措。對四家詩的研

究，應在前賢研究基礎上，緊密結合出土文獻，深入考察篆隷演變，悉心辨別方

言語音異同，方始能有較爲客觀的認識。 

                                                        
1 本文係教育部 2003 年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公關項目“楚簡綜合整理與研究＂（03JZD0010）子課
題《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之階段性成果。 
2 虞萬里：華東師大、上海社科院雙聘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研究員，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
點研究基地華東師大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兼職研究員。200235  上海中山西路 1610 號上海社會科學院
歷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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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本、簡本〈緇衣〉引《詩》引《書》之次序 

〈緇衣〉一篇二十三章（傳本二十五章），每章分前後兩部分。前半部分係

孔子言論或概括孔子之語意，又細分爲兩個層次，先推出“命題＂，而後用

“故＂、“則＂、“必＂、“以＂等詞承接、轉折作推論。後半部分爲援引文獻

申述、論證前半部分的命題與推論。 

援引文獻部分，簡本與傳本之差異有三：文字異同、文獻異同、引書次序異

同。文字異同，筆者在〈上博簡〈緇衣〉與郭店簡本及傳本異同疏證〉中有詳細

論證，此不贅。引述文獻的差異在於，簡本只引《詩》與《書》，極爲規律；傳

本則於《詩》《書》之外兼引《易》，亦有並《詩》《書》《易》皆不引者。簡本與

傳本徵引文獻稱謂有所不同。徵引之次序，簡本整齊劃一，傳本則錯亂很甚。爲

説明異同，列表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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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本、傳本徵引文獻用詞、次序比較表 
簡本 傳本 

徵引文獻順序 徵引文獻順序 

 

每章首句 章

次 第一 第二 第三
章次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好美如好緇衣 1 寺員   2 大雅曰    

有國者章好章惡 2 寺員   11 詩云    

爲上可望而知也 3 寺員 尹

員 
 10 

尹吉曰 
詩云   

上人疑則百姓惑 4 大 員 小 雅

員 

 12 
詩云 

小雅

曰 

  

民以君爲心 5 寺員 君 牙

員 

 17 
詩云 

君雅

曰 

  

上好仁則下之爲

仁也爭 

6 寺員   6 
詩云 

   

禹立三年 7 寺員 呂型  5 
詩云 

甫刑

曰 

大雅

曰 

 

下之事上也 8 寺員   4     

長民者衣服不貳 9 寺員   9 詩云    

大人不親其所賢 10 寺員 君

員 
 15 

詩云 
君陳

曰 

  

大臣之不親也 11 祭 公 之 顧

命員 

  14 葉公之

顧命曰 

   

倀民者教之以德 12 寺員（佚） 呂 型

員 

 3 
缺 

甫 刑

曰 
  

政之不行也教之

不成也 

13 康 員 呂 型

員 

 13 
康誥曰 

甫刑

曰 

  

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 

14 寺員   7 
 

   

可言也不可行君

子弗言也 

15 寺員   7 
詩云 

   

君子道人以言 16 寺員   8 
詩云 

大雅

曰 

  

言從而行之 17 大 員 小

員 

君 奭

員 

24 
詩云 

小雅

曰 

君奭

曰 

 

（君子）言有物

而行有格 

18 寺員 君

員 

 19 
君陳曰 

詩云   

苟有車必見其軾 19 寺員   23 葛覃曰    

私惠不歸德 20 寺員   22 詩云    

唯君子能好其正 21 寺員   20 詩云    

輕絶貧賤而重絶

富貴 

22 寺員   21 
詩云 

   

南人有言曰 23 寺員   25 
詩云 

兑命

曰 

易曰  

爲上易事也      1     

小人溺於水      16 
大甲曰 

兑命

曰 

大甲

曰 

尹吉

曰 

下之事上也身不

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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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列表所示，有極爲明顯的幾點可以討論： 

（一）云曰之異。簡本用“員＂代表“云＂，雖與後世不同，但先秦文獻常

有，筆者於〈異同疏證〉中有論證。所可注意者，簡本不管引《詩》引《書》，

一律用“員＂無例外，傳本“云＂、“曰＂互用。但仔細審察傳本用“云＂、

“曰＂之規律，可以發現，凡只一字如“詩＂者用“云＂，兩字以上如“大雅＂、

“大甲＂等用“曰＂，只有第 25 章“易曰＂一例例外。“易曰＂一例與前文“兑

命曰＂正簡本所無，似爲後人附增，所以傳本的用字規律還是一致的。簡本係公

元前 300 年前後的〈緇衣〉文本，從其一律用“員＂這點上看，應該是較爲原始

的文本，亦即從始作者筆下形成後未經多次傳抄的本子。從簡本到傳本形成的一

百多年中，曾經過秦火之劫難，〈緇衣〉内容在口頭傳授或簡牘傳抄中或許發生

了“云＂“曰＂混用的現象。這種推想有先秦文獻可以佐證，《孟子》《荀子》

《韓非子》《呂氏春秋》等典籍中，凡引《詩》時都既用“詩曰＂，又用“詩云＂，

如果説不同篇章容有差異，那麼同篇中前後引《詩》用“云＂“曰＂亦有不同，

這固可以指爲作者的自由，但作爲抄本却實在不能排斥傳抄者逞臆的“自由＂。

退而論之，不管是任何一種自由，還是“云＂“曰＂與單音節字或多音節詞搭配

悦耳，抑或個人之喜好，傳本一字用“云＂二字以上用“曰＂的形式無疑是西漢

經師整理時所留的痕跡。 

（二）詩與大雅、篇名之異。簡本一章“寺＂，傳本改爲“大雅＂；簡本第

四章“大 ＂，傳本改爲“詩＂；簡本第七章“寺＂，傳本改爲“大雅＂；簡本

第十六章“寺＂，傳本改爲“大雅＂；簡本第十七章“大 ＂，傳本改爲“詩＂；

簡本第十九章“寺＂，傳本改爲“葛覃＂。依常理，或者全部將“大雅＂改爲

“寺＂，或者全部將“寺＂改爲“大雅＂，這種既改“詩＂爲“大雅＂、又改“大

雅＂爲“詩＂的舛亂情況，確實無法用邏輯來推理。廖名春先生認爲，這主要是

爲了區别，“一章數引，皆稱共名｀《詩》＇則會把不同篇的詩混在一起。爲了

區别，只能稱别名｀大（雅）＇、｀少（小）（雅）＇。《禮記‧緇衣》篇一章

數引時不皆稱｀《詩》＇也是爲了區别：先稱｀《詩》＇，因爲《詩》是共名；

後稱｀《大雅》＇或｀《小雅》＇，因爲｀大雅＇、｀小雅＇是别名＂。3區别

説解釋簡本完全合理，於傳本第十二章、第五章、第八章、第二十四章雖然可以

解釋，假如進一步追問，簡本第四章和十七章原文“大雅＂、“小雅＂已經有區

别，傳本第十二章、第二十四章何以要多此一舉地將“大雅＂改成“詩＂？這僅

僅是爲了統一嗎？如果轉從簡牘的排列和損毀角度去思考，或許可以求得新的解

釋。筆者曾經考慮各種因素，將簡本過渡到傳本的簡式設想爲一種簡長一尺左

右，每簡在十到十二字左右的文本。4根據這樣的文本，簡本第四章和第十七章

的部分簡支與文字如下： 

                                                        
3 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篇引〈詩〉考〉，《華學》（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年），第 4 輯，頁 70-71。 
4 參見虞萬里：〈〈緇衣〉簡本於傳本章次文字錯簡異同考〉，《中國經學》（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年），第 1 輯，頁 13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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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子曰上人疑則百眚 下難                                  12 
11 則君倀 古君民者章好以視 
12 民 亞以 民淫則民不  
13 臣事君言亓所不能不 亓所 
14 能則君不 大 員上帝板板下 
15 民卒疸小雅員非亓止之共惟 

……………… 
71 17 子曰言從行之則行不可匿…                               24 
72 古君子 言而行以成其信則 
73 民不能大其 而少其亞大  
74 云白珪之石尚可 也此言之 

第 73 簡“大 ＂兩字在簡末，其折斷或字跡磨滅的可能性很大；第 14 簡如

果從“大 ＂兩字甚至其前一二字均折斷佚失，因第 15 簡簡首有“民卒癉＂三

字，完全有可能據《大雅‧板》詩補足，這樣假設在簡牘散亂的西漢是完全可能

的。5如果產生這種情況，因爲簡本其他七次援引《大雅》詩句亦均作“寺員＂，

所以整理者會依據其他七例而補爲“詩云＂。其次，只引《詩》一次的傳本第二

章改爲《大雅》，傳本第二十三章改爲〈葛覃〉，亦非區别説所能解釋。根據古

代文獻有旁注入正文之例作一種推想：很可能緣於傳授時標注“大雅＂、“葛

覃＂篇名於右旁，後之傳鈔者無意之間或爲明晰起見而有意將“大雅＂、“葛

覃＂篇名替換“寺＂字。因“大雅＂字簡折斷或字跡磨滅而補成“詩＂的時間在

前，因旁注“大雅＂而入正文的時間在後，於是形成傳本稱述形式。這雖是一種

假設與推測，但在没有更爲可靠的證據之前，仍是一個兩方面都能解釋的較爲合

理之推測。 

（三）簡本引文先後之異。簡本引文獻，先《詩》後《書》；若兩引《詩》，

則必先《大雅》後《小雅》；若兩引《書》，則必依時代之先後，秩然不紊。傳

本於《詩》《書》或引或不引，或多引或少引，乃至前後錯亂，殊乖體例。 

簡本三章先《詩》後〈尹誥〉，傳本相反；簡本第七章先《詩》後〈呂型〉，

傳本相反，並於〈甫刑〉前置入“赫赫＂詩一句。簡本第十八章先《詩》後〈君

陳〉，傳本相反。學者於此，多有論述：程元敏先生曰： 

夫孔子設科授徒，《詩》《尚書》爲基礎教材，進學次序，初《詩》，

次《（尚）書》，故夫子雅言｀《詩》《（尚）書》＇，《禮·緇衣》引書，

《詩》先《尚書》後者以此。……乃今本……錯寫在此，古本可證，

當移正。……今本錯置，亦均當乙正。6

                                                        
5 參見虞萬里：〈〈緇衣〉簡本於傳本章次文字錯簡異同考〉，《中國經學》（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年），第 1 輯，頁 148-156。 
6 〈〈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古文字與古文獻》（臺北：臺灣楚文化研究會印行，1999 年），試刊號，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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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名春先生亦曰：“《禮記‧緇衣》本先《書》後《詩》的兩章當爲後人竄亂所

致。＂7至黃人二先生則謂： 

兩簡本引《詩》《書》之順序與今傳世本不同，兩簡本先《詩》後《書》，

傳世本先《書》後《詩》，兩簡本表示今文經學，而今傳世本表示古

文學家之排序。8

諸説首先皆依從簡本次序立論。程先生又以《詩》《書》之“進學次序＂爲據，

黃人二先生則進一步認定簡本、傳本係今、古文經學的不同排序。於此，尚有申

述、論證之餘地。 

先論“進學次序＂。孔子的教育先《詩》後《書》，《論語》足證： 

《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禮，皆雅言也。 

〈曲禮上〉也説“《詩》《書》不諱，臨文不諱＂。《莊子‧天運》云： 

孔子謂老聃曰：丘治《詩》《書》《禮》《樂》《易》《春秋》六經自以

爲久矣。 

莊子引述的是否孔子原話，本可置疑，但其與《論語》《禮記》所述相同，至少

可説明其次序一致。先《詩》《書》後禮《樂》之教育進程與課本，是孔子開創

的儒家授業次序，這種課目之設置與教育進程，係孔子自創還是前有所承？《禮

記‧王制》記載： 

樂正崇四術，立四教，順先王《詩》《書》《禮》《樂》以造士，春秋

教以《禮》《樂》，冬夏教以《詩》《書》。 

〈王制〉作年有異説，所記可疑其未必屬實。但新出土的郭店楚簡〈性自命出〉

有以下文句： 

時（詩）、箸（書）、豊（禮）、樂，其司（始）出皆生於人。時（詩），

又（有）爲爲之也。箸（書），又（有）爲言之也。豊（禮）、樂，

又（有）爲 為（此字上 “与 為”，下 “ 請止”， 拼接造字 簡。竹

爲原文 “ ”）（舉）之也。9

《荀子‧榮辱》云： 

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禮》《樂》之分乎。彼固天

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流長矣，

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逺矣……夫《詩》《書》《禮》《樂》之分，固非

                                                        
7 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篇引〈詩〉考〉，《華學》（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年），第 4 輯，頁 70。 
8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研究》（臺灣：高文出版社，2002 年），頁 168。 
9 荊門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北京：文物出版社，1998 年），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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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人之所知也。10

《韓非子‧難言》云： 

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見以爲誦。11

“《詩》《書》《禮》《樂》之分＂與“先王之道，仁義之統＂相始終，是與“道

法往古＂相近的產物，自然是孔子以前所有，與〈性自命出〉所説的“始出皆生

於人＂相應。故莊子説“夫六經，先王之陳跡也＂。12《淮南子‧要略》云：“孔

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

生焉。＂孔子是否删《詩》《書》，正《禮》《樂》（所謂“修其篇籍＂），姑

不論，他確是依照成康之道、周公之訓亦即“先王之陳跡＂來開設教育，開創學

派的。他對周禮的透徹把握，使得他對西周太學的教育課程自然極爲熟稔。《墨

子‧公孟篇》公孟子説“孔子博於《詩》《書》，審於《禮》《樂》＂，13便是

明證。《列子‧仲尼篇》孔子説：“曩我修《詩》《書》，正《禮》《樂》，將

以治天下，遺來世。＂《韓詩外傳》卷六記孔子被簡子圍而曰：“夫《詩》《書》

之不習，《禮》《樂》之不講，是丘之罪也。＂14都可以體味到孔子所謂“鬱鬱

乎文哉，吾從周＂的文化擔當。從周朝有太學辟雍，其教學必須有一定的程式和

課程思考，《白虎通‧辟雍》：“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十五歲學

經術，已經不是八歲保氏教以“六書＂的年齡，所學應該是成就“俊士＂、“造

士＂的課程。合二者而觀之，《詩》《書》《禮》《樂》的課程及次序，應該就

是周代太學本來程式，《王制》的記載必有其來源。儒家繼承西周太學的教育程

式，在春秋以還的諸子著作中亦不乏記述。《莊子‧徐无鬼》： 

徐无鬼出，女商曰：先生獨何以説吾君乎，吾所以説吾君者，橫説

之則以《詩》《書》《禮》《樂》，從説之則以金板《六弢》。 

《六弢》兵家權謀之書，與《詩》《書》對立。下面所列均爲孔子設教傳授之後

的課程先後，《莊子‧天下》云： 

其在於《詩》《書》《禮》《樂》者，鄒魯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荀子‧儒效》云： 

故《詩》《書》《禮》《樂》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

其事也，《禮》言是其行也，《樂》言（請將書名號移至“言”字前）

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孔叢子‧雜訓》云： 

                                                        
10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卷 2，頁 68。 
11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58 年），卷 1，頁 48。 
12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天道》（北京：中華書局，1961 年），卷 5 下，頁 532。 
13 ﹝清﹞孫詒讓：《墨子間詁》（北京：中華書局，1956 年），卷 12，頁 284。 
14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四川：巴蜀書社，1996 年），卷 6，頁 566。按，《孔子家語·困誓》所記同，
蓋爲《韓詩》之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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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禮》《樂》，雜説不與焉。 

《説苑‧雜言》云：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内，席三經之席，七日不食，藜羮

不糝，弟子皆有饑色。讀《詩》《書》，治《禮》不休。 

〈天下〉篇明孔子齊魯之教，〈儒效〉篇言《春秋》，固指孔子施教順序。〈雜

訓〉篇强調“雜説不與＂，將之放置於戰國百家爭鳴時代中觀察，更可想見儒家

秉承西周太學課程之純粹性。孔子繼承西周課程而設教之傳統，歷春秋、戰國而

至秦，可以説無人不知。《商君書‧農戰》〈去彊〉兩言“《詩》《書》《禮》

《樂》＂而全書侈言《詩》《書》，15始皇坑儒，亦説“天下敢有藏《詩》《書》

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語《詩》《書》者棄市＂；16西漢時，司馬

遷也説“孔子以《詩》《書》《禮》《樂》教弟子，蓋三千焉＂。17孔子先是秉

承西周太學的課程《詩》《書》《禮》《樂》以教，及其後贊《易》修《春秋》，

乃有後世所謂六經。劉師培説： 

六藝之學，即孔門所編訂教科書也。孔子之前，已有六經，然皆未

修之本也。自孔子删《詩》《書》，定《禮》樂，贊《周易》，修《春

秋》，而未修之六經，易爲孔門編訂之六經。18

孔子以前之《易》，掌在太卜，《春秋》則是各國歷史，其他四種，便是西周造

就俊士、造士、進士的課本。《大戴禮記‧衛將軍文子》云： 

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19

王聘珍以《論語》“興於《詩》＂爲注。〈泰伯〉篇孔子曰：“興於《詩》，立

於《禮》，成於《樂》。＂這是《詩》爲西周太學首要課程之一端。《詩》可以

興、觀、群、怨，邇事父，遠事君，又可以多識鳥獸草木蟲魚之名，可以説生活

中無事不與《詩》相涉，所以《論語》中孔子多次提到學《詩》，春秋時有歌《詩》

賦《詩》之風氣，先秦文獻詠《詩》引《詩》者極多，遠遠超過《書》的引用。

這都是《詩》先於《書》的客觀事實。所以，簡本〈緇衣〉引文先《詩》後《書》，

既是遙承西周庠序固有的次序，也是孔門施教的先後次序。不僅〈緇衣〉如此，

其他七十子後學所記也是如此。〈表記〉有一則云：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

無言不讎，無德不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寧，后非民無以

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戮之民

                                                        
15 蔣禮鴻：《商君書錐指》（北京：中華書局，1986 年），卷 1，頁 23、30。 
16 見《史記‧秦始皇本紀》。 
17 見《史記‧孔子世家》。 
18 ﹝清﹞劉師培：《國學發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年《劉申叔遺書》本），頁 477 下。 
19 ﹝清﹞王聘珍：《大戴禮記解詁》（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卷 6，頁 107。按，《家語‧弟子行》
記載更詳，文云：“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敎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說
之以仁義，觀之以禮樂，然後成之以文德。’”蓋與〈衛將軍文子〉篇同有所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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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先《詩》後《書》，與簡本〈緇衣〉同。因爲《詩》《書》《禮》《樂》《易》

《春秋》之次序爲漢代今文學家所繼承，是否可以緣此而認爲傳本〈緇衣〉有二

章將次序顛倒爲先《書》後《詩》就是古文經學的排序，尚須進一步討論。 

以《詩》《書》《禮》《樂》《易》《春秋》爲次序的排列首見於《莊子‧

天運》和〈天下〉兩篇，新出土的郭店簡〈六德〉也有“觀諸《詩》、《書》則

亦在矣，觀諸《禮》、《樂》則亦在矣，觀諸《易》、《春秋》則亦在矣＂之文，
20其後《荀子‧效儒》《春秋繁露‧玉杯》《史記‧儒林傳》相承不變。以《易》

《書》《詩》《禮》《樂》《春秋》爲次第的排列首見於《漢書‧藝文志》〈儒

林傳〉，其後《白虎通‧五經》《説文解字‧敘》《後漢書‧儒林傳》等序次與

之相同。兩相比較，所謂今文經學的排列是先秦舊有的次序，而古文經學的排列

是古文經興起並形成規模後的西漢末東漢以後的順序。傳本〈緇衣〉被整理行世

至遲在劉向校書以前。劉向之前，各家敍述六經的次序除今文經學次序外，尚有

《禮記‧經解》的《詩》《書》《樂》《易》《禮》《春秋》，《淮南子‧泰族

訓》的《詩》《書》《易》《禮》《樂》《春秋》，《春秋繁露‧玉杯》的《詩》

《禮》《樂》《書》《易》《春秋》等不同排列，這些記述順序雖非西周、孔子

以來的常序，但仍然是《詩》在《書》前，可以略而不論。唯司馬遷和賈誼所述

六經序次是《書》在《詩》前。《史記‧太史公自序》云： 

《易》著天地陰陽四時五行，故長於變；《禮》經紀人倫，故長於行；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故長於風；《樂》樂所以立，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

人。是故《禮》以節人，《樂》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易》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亂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前半段次序是《易》《禮》《書》《詩》《樂》《春秋》，後半段則是《禮》《樂》

《書》《詩》《易》《春秋》，同篇前文引述司馬談之言又作“正《易傳》，繼

《春秋》，本《詩》《書》《禮》《樂》之際＂，可見前後行文，原無一致。賈

誼《新書‧道德説》云： 

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

者也；《易》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禮》者，

此之體者也；《樂》者，此之樂者也。＂21

同篇後文又着重解釋六經功用而説：“《樂》者，《書》《詩》《易》《春秋》

《禮》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其《六術》亦云：“是故内法六法，外體六

行，以與《書》《詩》《易》《春秋》《禮》《樂》六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六

                                                        
20 荊門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北京：文物出版社，1998 年），頁 188。按，不用原字形，而用常用字錄
出。 
21 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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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22細讀其文，知賈誼在闡發他的道德與六術的義理，有其自己的理解，並

非在敍述六經次序。此種依據個人義理發揮的六經次序在東漢古文經學形成之

後，也時見其例。如揚雄《法言‧寡見》：“説天者莫辨乎《易》，説事者莫辨

乎《書》，説體者莫辨乎《禮》，説志者莫辨乎《詩》，説理者莫辨乎《春秋》。＂

即使深明古今文經學的班固，其〈藝文志〉嚴格遵照古文經學《易》《書》《詩》

《禮》《樂》《春秋》的次序敍説，但在敘列六藝之後仍説：“六藝之文，《樂》

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禮》以明體，明者著見，故無

訓也；《書》以廣聽，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盡五常之道，

相須而備，故《易》爲之原。＂體味文義，都有作者所要表達的深意在，而無關

乎今古文經學的六經序次。在闡述、分析先秦、西漢、東漢有關六經的各種排列

後，對傳本〈緇衣〉引《詩》《書》先後的紊亂可以得到以下的認識： 

1.傳本〈緇衣〉行世在劉向之前，它與古文經學興起以後對六經依時代先後

的重新排列次序無關。而且，如果是古文經學家對《禮記》中引用《詩》《書》

的序次重新更定，則〈緇衣〉所引先《詩》後《書》的八章和〈表記〉的一章都

應對換，而不可能只換二章。其次，〈緇衣〉第二十五“南人有言＂章補入的“兑

命＂文也應插在“我龜既厭＂的《詩》前面，而不會仍綴其後。 

2.今古文經學之外的各種排列既没有序次上的深意，則傳本〈緇衣〉的《書》

前《詩》後二章偶與〈太史公自序〉和《新書》一致只能是一種巧合，而不是古

文經學家人爲的竄改。 

3.〈緇衣〉是先秦七十子所傳古記，它引書先《詩》後《書》與孔門設教的

課程一致，是歷史的必然。簡本一律先《詩》後《書》，傳本無疑是承襲簡本而

來，既然五章先《詩》後《書》與簡本同，則另三章只能認爲是錯簡。 

上文引錄的筆者在〈〈緇衣〉簡本與傳本章次文字錯簡異同考徵〉一文中，

結合西漢簡牘文獻的實際歷史，指出有一種簡本〈緇衣〉編絲已經散絶，整理者

無法恢復簡本原貌，於是出現各種錯簡。其中有關引《詩》《書》的錯簡情況如

下： 

                                                        
22 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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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本文字                                       傳本章序 
………… 
6 3 子曰爲上可 而 也爲下可                                10 
7 而 也則君不疑亓臣臣不惑於君 
8 寺員 人君子亓義不弋       （錯亂一組 10 字） 
9 尹誥員隹尹 及湯鹹又一惪   （錯亂一組 12 字） 
………… 
25  行四方 之 7 子曰 立三 （10 字）                         5 
26 年百眚以 道剴必     （10 字，是否傳本多餘“焉”字落此） 
 ……                            8 章末引詩錯簡至此：寺員 帀尹民具爾 （錯亂三組） 
27  寺員成王之孚下土之弋    （錯亂二組 10 字）傳本作：郘型員一人又慶 民贎之 
28 郘型員一人又慶 民贎之  （錯亂二組 11 字）        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弋 
………… 
78 18 子曰君子言又勿行又 此 （傳本少“君子”二字）              19 
79 以生不可敚志死不可敚名   
80 古君子多 齊而獸之多志 11 
81 齊而新之精智 而行之   10 
82 寺員 人君子其義弌也    儘管可以同爲 11 字，但這樣編不可能前後錯舛，故簡文字數不會同一。 
83 君迧員出内自爾帀於庶言同（錯簡 5 組。一章中詩、書引文互換，考慮字數） 
………… 

以簡長尺許，每簡十至十二字左右排列〈緇衣〉文字，其第三章所引《詩》

《書》落在第 8、9 兩簡，第七章所引《詩》《書》落在第 27、28 兩簡，第十八

章所引《詩》《書》落在第 82、83 兩簡。在整篇韋絲散絶的情況下，於是造成

這三組六簡兩兩錯亂。 

以上三點爲簡本與傳本在引書上稱謂、次序以及有無的差異。稱謂之不同，

可能與音節有關，但也不排斥傳本的祖本在“云＂、“曰＂上存在不統一的狀

況，因而傳本（這可以是在不斷傳授中的文本）作了一定的統一工作。次序及有

無的不同，純粹是編連〈緇衣〉的韋絲散絶，使得整理者無法按原貌編排而造成

的。至於簡本有而傳本無，傳本有而簡本無的“逸詩＂，應是簡本散亂後佚脱和

别他文獻混入的結果。 

二、〈緇衣〉引《詩》與四家詩之關係 

郭店簡〈緇衣〉出土之後，因其引詩之多，學者相繼取以與今本《毛詩》及

文獻引詩相校覈，但大多學者均停留在著其異同之層面上，少有涉及漢代四家詩

問題。唯程元敏、廖名春皆因第九章引《都人士》詩觸及三家詩無首章而《毛詩》

有首章之疑案，23然亦乏深入之探討。24上博簡〈緇衣〉公佈後，雖有與郭店簡

                                                        
23 程元敏：〈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古文字與古文獻》（臺北：臺灣楚文化研究會，1999 年），試刊
號，頁 1-41。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篇引〈詩〉考〉，《華學》（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年），第
4 輯，頁 62-75。 
24 筆者有〈從簡本〈緇衣〉論〈都人士〉詩之綴合〉，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簡帛研究中心等主
辦：「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2006 年 6 月，武漢大學。刊《文學遺産》2007 年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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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校《毛詩》異同之文，而其與四家詩異同淵源問題仍未引起足夠之重視。四

家詩同源，至秦漢間始分，當時真正之文字異同，經六朝唐人輾轉傳抄，宋刊清

校，早已面目俱非，後人難以質指。郭店、上博簡〈緇衣〉之引詩乃戰國中晚期

《詩》的文字形態，比勘研究，可以使宋以還四家詩研究中模糊問題逐漸清晰，

誤解之處也可得到澄清糾正，因而彌足珍貴。 

（一）四家詩的形成及其消亡  漢高戎馬倥傯，不遑《詩》《書》；文景與

民休息，雖好黃老之術而不任儒，然已先後立經學博士。《魯詩》申公、《韓詩》

韓嬰於文帝時爲博士，《齊詩》轅固於景帝時爲博士。《毛詩》最後出，曾被河

間獻王立爲地方博士，至平帝時方始一度立爲朝廷博士。溯四家詩之源，申公於

呂太后時，與楚元王子劉郢俱學於浮丘伯，伯爲秦時儒生，荀卿門人。韓嬰之《韓

詩外傳》引荀卿之説，劉恭甫謂《韓詩》爲荀卿子之别子。25轅固建元元年徵爲

賢良時已九十歲，上推約生於秦始皇十七、八年左右，則其受學亦當在秦末。三

國吳陸璣説子夏之《詩》，由“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魯國毛享，享作詁訓

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享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26如果此説有據，則魯、

韓、毛詩皆與荀卿有關。所以劉師培以爲“四家同出一源＂，其説云“竊疑子夏

傳《詩》，所聞最博，所傳之説亦最多，凡作詩之人，賡詩之事，兼收並采，觀

《毛詩》大序爲子夏所作，而《唐書》亦載《韓詩》卜商序，則大序爲四家所同。

子夏之時，四家之説實同列一書，觀荀卿於《毛詩》《魯詩》爲先師，兼通《韓

詩》之説，則荀卿之世，四家之詩仍未分立，嗣由荀卿弟子所記各偏，各本所記

相教授，由是詩誼由合而分，非孔子删詩時即區四派也。＂27《詩》爲西周之國

學教科書，曾哺育過無數學子，降及春秋，其傳誦更廣，浸潤在諸子百家之意識

與著作中。因此，即使四家之詩同出孔門傳授，也不免會受到諸子百家傳詩意識

浸潤；即使荀子之前四家詩仍未分立，在“言語異聲，文字異形＂的戰國秦漢時

代，仍無可避免地會產生紛雜的詩句異文。 

漢代魯、韓、齊、毛四家詩先後立於學官，各家又復延伸出各自不同的章句。

在爭名奪利、互相是非之傳授中，最明顯無過於立説不同，然亦有不少係文字之

差異，而且某些異説即基於文字之差異。及至鄭玄以禮制、讖緯和三家詩義箋注

《毛詩》，四家之畛域漸趨泯滅，三家詩也就此式微。其後《齊詩》亡於魏，《魯

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韓詩》雖存，無有傳者，故迨五代，韓詩亦亡，僅

存《外傳》。 

（二）前人關於四家詩之研究和原則  北宋以還，學者所憑，唯有《毛詩》。

王應麟感三家詩之遺佚，作《詩考》，分“韓詩＂、“魯詩＂、“齊詩＂、“詩

異字異義＂、“逸詩＂及“補遺＂。所徵引之《韓詩》較多，魯、齊僅寥寥數條。

                                                        
25 劉師培〈群經大義相通論〉謂此篇乃推衍其伯父恭甫之説，《劉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年），上册，頁 351 下。其引述申論之原委可參見金德建：〈荀子非十二子篇與韓詩外傳卷四非十子節之比
較〉，《古籍叢考》（北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書店，1986 年影印本），頁 54。 
26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叢書集成》本），卷下，頁 70。 
27 ﹝清﹞劉師培：《左盫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年《劉申叔遺書》本），下册，卷 1，頁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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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已注意到諸家詩之異文，輯錄亦不少。28遼、金、元及明代幾無人關注於此，

降及清代，專治三家詩竟成爲一時顯學。首先是校正、訂補王著之作。29其次是

《韓詩》，約十餘種。再次是以三家詩命名的著作，此以范家相《三家詩拾遺》

爲最早，30其後有馮登府《三家詩異文疏證》九卷、31阮元《三家詩補遺》三卷、

陳壽祺《三家詩遺說考》一卷及其子喬樅本父著所成的不朽之著《三家詩遺說考》

四十九卷，晚清則有王先謙集大成之著《詩三家義集疏》二十九卷。32

東漢賈逵撰《齊魯韓與毛氏異同》，其書不存，體例、旨意無從探究。宋清

諸家研究三家詩之方法，最可據信的是漢魏六朝唐宋古籍中指明爲三家詩著作

者，如《文選‧潘岳〈藉田賦〉》李善引薛君《韓詩章句》曰：“萋萋，盛也。＂

將之隷於《葛覃》“維葉萋萋＂之下，以知《韓詩章句》與《毛傳》“萋萋，茂

盛貌＂不同。推源作者的著作可知其説出於某家詩者，孔穎達於〈斯干〉末章引

侯苞云“示之方也＂，按《隋書‧經籍志》載侯苞著《韓詩翼要》十卷，因將此

説繫於《韓詩》下。唐人引詩説而與毛詩不同，有鑑於當時齊魯二家均佚，故亦

可推定爲《韓詩》。《韓詩》後亡，故所存獨多，若求齊、魯二家詩説，必當求

之於漢人著作。王應麟取《漢書》傳、志所載，考證簡擇後分别隷於齊、魯二家，

至陳喬樅更大暢其旨。其《齊詩遺説攷序》曰： 

《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詩之失傳，齊爲最早，

魏晉以來，學者尟有肄業及之者矣。宋王厚甫所撰《詩考》，其於《齊

詩》，僅據《漢書‧地理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漢書‧

伏湛傳》中語錄入數事，寥寥寡證。間摭晁説之、董彥遠説，往往

持論不根，難以徵信。近世余蕭客、范家相、盧文弨、王謨、馮登

府諸君，皆續有采輯。然擇焉不精，語焉不詳，於《齊詩》專家之

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竊考漢時經師，以齊、魯爲兩大宗，

文景之際，言《詩》者魯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春秋》《論語》，

亦皆有齊、魯之學，其大較也。先大夫嘗言漢儒治經，最重家法，

學官所立，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年，顯於儒林，

雖《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或異，訓義固殊，要皆各守

師法，持之弗失，寧固而不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

逐波而靡也。喬樅比補輯《齊詩》佚文、佚義，於經徵之《儀禮》、
                                                        
28 王應麟《詩考》一書，《宋史‧藝文志》作 5 卷，《四庫全書》作 1 卷，又有元刻 6 卷本，清抄 4 卷本，
皆善本未見，頗疑其卷次分合不同。1 卷本附《玉海》後，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影印第 6 册，
1987 年版。 
29 如胡文英有《詩攷補》2 卷，嚴蔚有《詩攷異補》2 卷，陳屾有《詩攷異再補》2 卷，周邵蓮有《詩攷異
字箋餘》14 卷，丁晏有《詩攷補注》2 卷。 
30 此書收入《四庫全書》，范氏另有《三家詩源流》1 卷，《嶺南叢書》本附之。後葉鈞有《重訂三家詩拾
遺》10 卷。 
31 馮氏另有《三家詩遺說翼證》不分卷《韓魯齊三家詩異字詁》3 卷稿本，未能寓目，是否《疏證》之初
稿，未能明。 
32 其他尚有朱士端《齊魯韓三家詩注》3 卷《三家詩疑》1 卷《齊魯韓三家詩釋》16 卷、徐堂《三家詩述》
8 卷、周日庠《詩經三家詩注疏》殘卷，皆係抄本、稿本，未能流傳。徐華嶽《詩故考異》32 卷、王初桐
《魯齊韓詩譜》4 卷，雖刻而流傳不廣。以上參見王紹曾：《清史稿藝文志拾遺》（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第 1 册，頁 77-78；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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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戴《禮記》，於史徵之班固《漢書》、荀悦《漢紀》，於諸子百家

徵之董仲舒《春秋繁露》、焦贛《易林》、桓寬《鹽鐵論》、荀悦《申

鑒》諸書，皆碻有證據，不逞私臆之見，不爲附會之語，蘄於實事

求是而已。33

陳氏先鎖定漢人最重家法，於文字、義訓之異同，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

寧固而不肯少變＂，而後從《史》《漢》中鈎稽與齊詩相關的經師，推及其著作，

搴其遺説，歸隷於《齊詩》，其他《魯詩》《韓詩》方法相同。由兩漢三家詩之

師承關係上去推定其學説，道理上固可行，然如何去確認經師師承，却並不簡單。

且看陳氏推定之基點： 

夫轅固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

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始昌通五經，后倉事始昌，亦通《詩》、

《禮》，爲博士。訖孝宣世，禮學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

弟子。三家立於學官，《詩》、《禮》師傳既同出自后氏，則《儀禮》

及二戴《禮記》中所引佚詩，皆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本治《小

戴禮》，注《禮》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禮家師説均用《齊

詩》，鄭君據以爲解，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答炅

模云：｀《坊記》注以燕燕爲夫人定姜之詩，先師亦然。＇｀先師＇

者，謂禮家師説也。《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

少受《詩》於師丹，誦説有法，故叔皮父子世傳家學。……荀悦叔

父爽師事陳寔，寔子紀傳《齊詩》，見陸德明《經典釋文》。《後漢書》

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太丘所授，其爲齊學明矣。轅固生

作《詩内外傳》，荀悦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

故言之獨詳耳。至如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

皆偁齊，猶之穀梁氏爲魯學，治《穀梁春秋》者，其於《詩》亦偁

魯也。董仲舒通五經，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

可知。《易》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尚

書》有夏侯｀洪範＇之説，《春秋》有公羊｀災異＇之條，皆明於象

數，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

孟喜從田王孫受《易》，得《易》家候陰陽災異書，喜即東海孟卿子、

焦延壽所從問《易》者，是亦齊學也。故焦氏《易林》皆主《齊詩》

説，……若夫桓寬《鹽鐵論》，以《周南》之｀罝兔＇爲刺，義與魯、

韓、毛逈異，以《邶風》之｀鳴雁＇爲｀鳱＇，文與魯、韓、毛並

殊，又其顯然易見者耳。＂34

                                                        
33 ﹝清﹞陳喬樅：《齊詩遺説攷序》（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 年《皇清經解續編》本），第 5 册，卷
1137，頁 1280。 
34 ﹝清﹞陳喬樅：《齊詩遺説攷序》（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 年《皇清經解續編》本），第 5 册，卷
1137，頁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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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其採摭史傳，條理師承，義理自恰。據学者統計，陳氏《魯詩遺説攷》計

從七十一種六朝以前著作中輯錄 1777 則，《齊詩遺説攷》計從三十六中文献中

輯録 831 則，《韓詩遺説攷》輯從四十六種文献種輯録 644 則，總計三千二百餘

則。35其中雖有部分是自王應麟以來諸家相繼蒐輯的結果，但陳氏之功絶不可没。

及王先謙著《集疏》，全錄陳氏魯、齊、韓三家遺説攷之序，顯然以陳氏所證爲

信矢，但他又蒐佚抉微，補所未備；校覈異同，證其所失，復廣徵清代陳啓源、

胡承珙、陳奐、馬瑞辰詩學專家和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念孫、郝懿行訓詁

大家之説，將三家詩之歸屬推向極致，建立起一套頗爲完整的三家詩學。 

（三）從簡本〈緇衣〉異文重新認識前賢對四家詩的劃分 四家詩之異同分

爲詩説之異同和文字之異同。詩説異同相對穩定，文字異同則極爲複雜。孔穎達

《毛詩序》正義説“﹝《毛詩》﹞字與三家異者，動以百數＂，36陸德明《經典

釋文》所載已足徵孔説。自王應麟《詩攷》到陳喬樅、王先謙近二十家研究三家

詩者，分别四家詩異文是其工作之大宗。但所有異文的分别，無論研究者怎樣謹

慎仔細，皆無法擺脱秦漢間複雜的異文背景和有可能已被竄改的歷史文獻之是

非。37此一無法控制的前提，使得四家詩異文雖有暫時歸屬却不能真正反映當時

的真實原型，且因爲没有真正可以反映秦漢詩學的史料，即使心知其意也無法證

實，今逢郭店、上博簡〈緇衣〉出土，使得這個问题有了一次檢驗的契機。 

〈緇衣〉是今本小戴《禮記》中的一篇，也是今存四十九篇中引《詩》最多

最整齊的一篇。小戴《禮記》之纂輯與戴聖有關，戴聖的禮學傳自后蒼。《漢書‧

儒林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

《禮》，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丹、伏理……

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始昌受業於轅固，爲高足，故后蒼傳《齊

詩》無疑。學者根據這種譜系，遂將《禮記》中所引之詩句均皆定爲《齊詩》。

郭店和上博楚簡〈緇衣〉的出土，對檢驗《禮記》的《齊詩》學文字頗有裨益。

下面依簡本的次序，以被三家詩研究者指爲《齊詩》的傳本〈緇衣〉爲主，結合

文獻引《詩》和學者主觀的歸派，綜論其異同是非，最後用出土的郭店簡和上博

簡〈緇衣〉字形檢驗校覈，指出詩句的異文與詩派的異同間之關係。 

傳本〈緇衣〉二章引“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毛詩‧大雅‧文王》作“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陳喬樅曰：“《禮記》引作｀萬國＇，是《齊詩》之文。

《毛詩》｀國＇作｀邦＇，《漢書‧刑法志》引詩當本作｀國＇，師古注｀言萬

國皆信順＇，是其明證，邦字乃後人順毛所改耳。＂38郭店、上博簡本均作“邦＂，

                                                        
35 見洪湛侯：《詩經學史‧清代今文詩學研究的方法和業績》（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頁 610 所統計。 
36 孔穎達《毛詩正義》卷 1 鄭《箋》「哀蓋字之誤也」下疏。 
37 關於後人抄刊古籍的可信程度，略舉一例，以見一斑。李智儔〈阮氏三家詩補遺跋〉説阮書中“有待商榷
者，如《列女傳》雖爲南宋舊刊，而省俗字頗多，書中無多作无，即其一事，不得據爲魯詩原文。又如‘蓼
義’引《魯峻碑》，今碑本實作‘蓼䕏’，洪氏《隸釋》、婁氏《漢隸字源》引同，此脱去艸頭，當是誤記。‘莫
予倂螽’引《潛夫論》，今汪繼培本作‘莫與倂𧒒’，元大德本、明程榮本均同。此引與作予，𧒒作螽，不知何
據”。（﹝清﹞阮元：《三家詩補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76 册，頁
39。） 
38 ﹝清﹞陳喬樅：《齊詩遺説攷》（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 年《皇清經解續編》本），第 5 册，卷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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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先秦本《文王》原文如此，陳説非是。《齊詩》立於學官，故需避劉邦諱改爲

“國＂；《毛詩》後出，且以古文著稱，其一度立爲博士亦在平帝時，王莽當權，

不避高祖之諱可以理解。《漢書》是據古本還是“後人順毛所改＂，不可知，顔

注固然可以“國＂釋“邦＂，未必是《漢書》作“國＂之證。《潛夫論‧德化》

引作“邦＂，王符習魯詩，此係魯詩到東漢不避而改從原文，還是後人回改，亦

難質知。《風俗通》作“國＂，應氏習《詩》不知何派，此必據避諱本轉錄。儀

刑，傳本、《毛詩》同，可以解釋爲齊、毛同。今郭店簡作“ 型＂，上博簡作

“ 型＂，知先秦本〈緇衣〉也有異文，五傳禮家如果恪守古本字形，或先秦相

傳還有作“儀刑＂之本，但仍不能排斥以下兩種情況：一、禮家將古文字形改成

漢代通行字形，39二、後人根據毛本改易。作孚，郭店簡同，上博簡作“ ＂，

或五傳禮家所承是郭店簡系統，與四家詩相同。 

傳本十一章引“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與《毛詩‧小雅‧小明》同。靖共，

王先謙曰：“［齊］` 靖共＇作｀靖恭＇，一作｀静共＇。韩｀靖共＇作｀静恭＇，

亦作｀靖恭＇。＂40王氏所説《齊詩》作“靖恭＂，是承陳喬樅引〈緇衣〉作“靖

恭＂之誤。張慎儀曰：“〈表記〉作｀靖恭＇，……共與恭通。〈巧言〉｀匪其

止共＇，《釋文》共，本又作恭。＂41今阮刻本〈表記〉作“靖共＂，校勘記曰：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説》同，毛本共作恭，《釋文》出｀靖

共＇，云｀本亦作恭＇。＂知張氏所據僅爲毛晉汲古閣本，非參酌衆本之説。從

《釋文》所出词目，則陸德明所據本《禮記》已作“共＂，而他本有作“恭＂者。

《大戴禮記‧勸學》引作“靖恭＂，但可以説是礼家之祖的荀子且为《大戴禮記》

所本或同源的《勸學》篇却作“共＂，如果《荀子》此處是古本原貌，則可證齊

詩系統既作“共＂又作“恭＂。42徵之郭店簡作“共＂，似乎《齊詩》在先秦時

作“共＂，但上博簡作“龔＂，又使《齊詩》之源頭回歸到不確定狀態。陳喬樅

《齊詩遺説攷序》將《春秋繁露》列爲《齊詩》，《繁露‧祭義》引作“静共＂，

與他誤引的“靖恭＂不符，於是説〈祭義〉“蓋後人轉寫竄亂之耳。＂43《説苑‧

貴德》引作“靖恭＂，《韓詩外傳》卷四作“靜恭＂，屈守元箋疏：“趙云：｀靜，

本或作靖＇，毛本作靜，與《詩考》合，從之。下同。守元案：元本及薛、蘇、

沈、毛本皆作靜，惟程、胡、唐本作靖，《説苑》亦作靖，蓋依《毛詩》改。今

從元本作靜。＂44從版本字形之不一，足見後世隨意改竄之迹，屈説可從。上博

簡作“靜＂，可以認爲是《韓詩》所本或根據相同文本而來，而郭店簡“情＂與

上博簡“靜＂、《齊詩》的“靖＂均不同，“ ＂與“直＂之不同，郭店簡“氏＂

                                                                                                                                                               
頁 1318 中。王先謙從陳説，見《詩三家義集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卷 21，頁 827。 
39 張慎儀認爲“刑，古型字，傳寫誤爲形。”（《詩經異文補釋》，卷 12，3B。）是將型看作今字，而《潛夫
論‧德化》作“形”爲誤字。 
40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卷 18，頁 745。 
41 張慎儀：《詩異文補釋》，《薆園叢書》，卷 10，頁 11A。 
42 陳喬樅認爲“荀子書中説《詩》者，大都爲魯説所本”，現姑作爲齊、魯相同之一例。 
43 ﹝清﹞陳喬樅：《齊詩遺説攷》（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 年《皇清經解續編》本），第 5 冊，卷 1144，
頁 1314 上。 
44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四川：巴蜀書社，1996 年），卷 4，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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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文本“是＂之不同，《齊詩》或禮家經師雖然可以同音假借，但却實在無

法説他們恪守師法，寧固不變。 

傳本十章引“淑人君子，其儀不忒＂，《毛詩‧曹風‧鳲鳩》同。此詩句及

其下兩句“其儀不忒，正是四國＂，《禮記‧經解》《大學》引皆同，王先謙謂

皆“齊家説＂。《荀子‧富國》〈君子〉〈議兵〉及《列女傳》等引亦皆同，王

氏謂爲“魯家説＂。毛、齊、魯皆同，而今郭店簡作“ 人君子，亓义不弋＂，

上博簡作“ 人君子， 义不弋＂，“ ＂字可以忽略，“ ＂、“弋＂與“淑＂、

“忒＂雖能通假，却預示者幾種可能：一、先秦之《詩》與傳記之字形已經不同，

二、五傳禮家據當時通行之《詩》文本改，三、後人據《毛詩》文字改。 

傳本十二章“上帝板板，下民卒 ＂，《毛詩‧大雅‧板》作“上帝板板，

下民卒癉＂。王先謙曰：“魯板作版。齊癉作 ，卒作瘁。＂王氏雖如此下斷

語，下文却仍摸稜其辭。文曰：“魯板作版者，《釋訓》（引按，陳、王皆以爲

《爾雅》爲《魯詩》文）：｀版版，僻也。＇不作板，此魯文。……《後漢書‧

董卓傳》李注、《文選‧辨命論》李注皆作｀版版＇，是知古多作｀版＇，不獨

魯文。亦作板者，〈李固傳〉引《詩》作｀板板＇。〈楊賜傳〉：｀不念〈板〉

〈蕩〉之作，虺蜴之誡。＇賜亦學《魯詩》，知魯亦作｀板＇也。｀齊癉作 。

韓卒作瘁＇者，《禮‧緇衣》 ……此齊亦作｀板＇。癉作�者，假借字。《韓

詩外傳》五：登高而臨深……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癉＇，此韓亦作｀板＇。

｀卒＇作｀瘁＇者，瘁、癉皆病也。｀卒＇是｀瘁＇之省借。《説文》：｀悴，

憂也。讀與悴同。＇＂
45

既云魯板作版，而後又遍徵魯、齊、韓皆作“板＂，則

《魯詩》到底以何字形爲準？漢石經《魯詩‧大雅》作“板＂，似是漢代《魯詩》

標準字形。46郭店簡、上博簡皆作“板＂，其他簡牘“板＂字常見，“版＂則僅

睡虎地秦簡一見，羅佈淖爾簡一見。因《説文》收“版＂而不收“板＂，故清代

説文學家和《詩經》異文研究者咸謂版古字而板今字，版正而板俗。47然敦煌卷

子S.388《正名要錄》“板、版＂下曰：“右字形雖别，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

上，今而要者居下。＂48如果《要錄》所言有據，結合簡牘、石刻、卷子字形歷

史，或漢代四家詩均作“板＂，而《爾雅》和李善注之“版＂可能係隋唐人抄錄

時轉寫。 ，毛詩作“癉＂，宋本《禮記釋文》出“卒亶＂，注云：“本亦作 。＂

似陸氏所據本作“亶＂，而作“ ＂僅是六朝流傳的一種本子而已，它從側面

                                                        
45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卷 18，頁 914。 
46 馬衡：《漢石經集存》（北京：科學出版社 1957 年《考古學專刊》乙種第 3 號），頁 13。 
47 參見丁福保：《説文解字詁林》（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卷 7，頁 3047-3048 片部“版”下注。 
48 見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年），頁 10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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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盡管鄭玄没有記錄下漢代所見各本“ ＂的異文，至少今日所見正義本

《禮記》在六朝時並不是單一作“ ＂。《毛詩釋文》下出“僤＂，注云：“本

又作癉……沈本作 。＂沈重撰《詩音義》時《齊詩》已亡，其作“ ＂似乎

不會是漢代《齊詩》原文。郭店簡字形被隷定爲“疸＂，如果此字形正確，則“疸＂

很可能是衍生出“癉＂和“ ＂的原字，而不是像張慎儀所説“古祇作亶，後

人加疒爲 耳＂。49假如這種推測正確，則漢代《齊詩》和傳本〈緇衣〉文字

就不一定相同。 

傳本十二章引“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毛詩‧小雅‧巧言》作“匪其止

共，維王之卭＂。匪，郭店簡作“非＂，或禮家授受所記有不同。惟、維爲齊、

毛之異，然上博簡作“隹＂，略可覘見齊、毛惟、維字形之分化所自。共，毛、

齊同。《韓詩外傳》卷四兩引此句，許維遹《集釋》作“恭＂，云：“恭，舊作

｀共＇。沈本、張本、毛本、劉本亦作｀共＇，元本、鍾本、黃本、楊本、程本

作｀恭＇。本或作｀恭＇，與《詩攷》引合，今據正，下章同。＂50屈守元所據

本多寡與許氏不同，而屈從“共＂字。51溯其源，《毛詩釋文》出“止共＂，注

云：“音恭。本又作恭。＂是陸德明所見六朝他本有作“恭＂者，王應麟（或前

人）可能認爲陸氏時齊、魯詩亡佚，唯存《韓詩》，遂標《韓詩》，後范家相從

之。毛作“卭＂，齊作“邛＂，字形微異，郭店簡作“ ＂，上博簡作“功＂，

與《齊詩》、禮家均不同。從文義上攷慮， 、功顯係“邛＂字假借。但從傳承

上着眼，或爲禮家用本字，或爲後人所改，或爲先秦〈緇衣〉另有作“邛＂之本，

不管真實歷史爲何，均可證明《齊詩》或禮家之文字無定形。至於郭店簡兩句作

“非亓止之共惟王 ＂，引起學者種種猜想。劉信芳仍依四字句點斷，並説“〈緇

衣〉引此《詩》，旨在説明爲王肅慎，則君臣不欺，若變成｀小人爲王作病＇則

與上文｀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失却聯繫，是知〈巧言〉此二句，當依竹簡所引

爲是＂。52廖名春不同意如此斷句，並有長段論證。53吳榮曾亦依四字斷句，説

“如若只有一個字的位置放錯，可能是抄書人不慎所致，而好幾個字的錯位，恐

怕就難以用筆誤來解釋了＂，於是將“共＂解釋爲“共同＂；又據《説苑‧政理》

之引證與解釋，認爲“《毛詩》《韓詩》對詩的理解顯然有别，造成的原因可能

和彼此所見的《詩經》版本不同有關。則〈政理〉作者所見的本子似不作｀匪其

止共＇。今本《説苑》這兩句詩和毛、韓本相同，或許是後人據毛本改動的結果＂。

                                                        
49 張慎儀：《詩異文補釋》，《薆園叢書》，卷 13，頁 19A。 
50 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80 年），卷 4，頁 131。 
51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四川：巴蜀書社，1996 年），卷 4，頁 358。 
52 劉信芳：〈郭店楚簡〈緇衣〉解詁〉，《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2000
年），頁 168。 
53 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篇引〈詩〉考〉，《華學》（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年），第 4 輯，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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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筆者認爲，從上博簡殘存的後四字作“隹王之功＂，已可證先秦引此詩唯文字

字形有異，而句式無異。郭店簡此處必屬誤抄，詳〈疏證上〉所論。55種種刻舟

之論，徒兹饒舌，不足與辯。 

傳本十七章“昔吾有先正＂五句係他篇混入不論。“誰能秉國成，不自爲

正，卒勞百姓＂，《毛詩‧小雅‧節南山》作“誰秉國成，不自爲政，卒勞百姓＂，

無“能＂字，“正＂作“政＂。關於“能＂字有無，歷來爭訟不息。歐陽修首先

謂此爲孔子所删，説“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句删其字也＂。56陳喬

樅則據鄭箋用《周官》八成説，遂謂“齊家以是詩爲刺大夫緩義急利，爭田成訟，

故傷今之無人，莫能秉國成而治之也＂。57言下之意是《齊詩》有“能＂字，王

先謙承之而云“齊誰下有能字，政作正＂。58至張慎儀謂“以鄭箋、正義考之，

經文當有｀能＇字＂。59似是《毛詩》亦當有“能＂字而脱略。説夫子删“能＂，

《齊詩》有“能＂，《毛詩》脱“能＂，都是在無法證明的前提下各逞臆説。郭

店簡作“隹秉 成＂，上博簡作“隹秉或□＂，兩種簡本皆無“能＂，與《毛詩》

密合，即使五傳禮家所據本有“能＂，也可以懷疑它是傳抄衍文。根據前後文意，

因爲傷今無人，所以“誰秉國成＂就是急切尋求能夠秉國成的人。傳本之所以有

“能＂，一是禮家傳授講解時，弟子記入正文；一是鄭注兩云“誰能＂之故，後

人因之以改正文。正，上博簡作“正＂，則傳本有所本，與《毛詩》作“政＂爲

異文，但郭店簡作“貞＂，又透視出其來源之複雜。簡本之“ 百眚＂，顯示出

傳本在不斷傳抄中逐漸用通行字替代了不常用或廢棄的古字。 

傳本六章引“有梏德行，四國順之＂，《毛詩‧大雅‧抑》作“有覺德行，

四國順之＂。王先謙以《新序‧雜事五》《列女傳‧魯義姑姊》引詩同毛，遂謂

“魯毛文同＂；以《韓詩外傳》卷五、卷六引詩同毛，遂謂“韓毛文同＂。但《春

秋繁露‧郊祭》篇曰：“詩曰：｀有覺德行，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

明著之德行於世，則四方莫不響應風化，善於彼矣。＂董仲舒既云“覺者，著

也＂，可見引詩作“覺＂絶對無誤。陳、王都認爲董氏是《齊詩》派，所引竟與

毛同，而《禮記》之〈緇衣〉却作“梏＂，故王先謙只能説“齊覺亦作梏＂。又

因爲《爾雅‧釋詁》有“梏、較，直也＂一條，不爲“覺＂作訓，而“梏＂有直

義在經典中唯〈緇衣〉“有梏德行＂一例，可見《釋詁》即專爲此作釋，故王先

謙又引黃山説曰：“知魯齊本皆以｀梏＇爲正字，｀覺＇爲假字。＂60魯齊本同

毛作“覺＂，因〈緇衣〉與《釋詁》而生“梏＂之異文，這完全是無端指定〈緇

衣〉和《爾雅》爲《齊詩》《魯詩》派而産生的。《爾雅》既爲經典作解，雖有

                                                        
54 吳榮曾：〈〈緇衣〉簡本、今本引〈詩〉考辨〉，《文史》2002 年第 3 輯（總 60 輯），頁 14。 
55 虞萬里：〈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證（上）〉，《史林》2002 年第 2 期。 
56 見﹝清﹞朱彝尊：《經義考》（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 年），第 3 册，卷 98，頁 682 引
歐陽修說。 
57 ﹝清﹞陳喬樅：《齊詩遺説攷》（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 年《皇清經解續編》本），第 5 册，卷 1143，
頁 1308 下。 
58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卷 17，頁 662。 
59 張慎儀《詩異文補釋》，《薆園叢書》，卷 8，頁 15B。 
60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卷 23，頁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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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重，自可包容。郭店簡、上博簡此字均作“ ＂，形與傳本〈緇衣〉“梏＂相

通，自是有一脈相承的關係，不必與《齊詩》硬扯在一起。漢代四家詩作“覺＂，

先秦《詩》有異文，簡本〈緇衣〉引作“ ＂，西漢禮家相承作“梏＂，《爾雅》

爲經典作釋，於家法、文字都順理成章，强生分别，反而滋生枝節。簡本之“惪＂

變爲傳本之“德＂，簡本之“ ＂、“川＂變爲傳本之“順＂，可以認爲是禮家

以通行字傳授，也可能是後人傳抄翻刻從毛或用通行字。 

傳本五章引“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與《毛詩‧大雅‧下武》同，上博簡

上句殘，下句同，郭店簡“式＂作“弋＂。式，從工，弋聲。此以聲代字。傳本

或承自上博簡一系本，或據字義改成正字。 

傳本五章引“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與《毛詩‧小雅‧節南山》同。其他

如《禮記‧大學》、《春秋繁露‧山川頌》、《漢書‧成帝紀》《漢書‧敍傳》

並引此詩，陳喬樅謂“鄭君《禮記》注與董子義同＂，“鄭君《禮記》注用《齊

詩》，師古《漢書》注亦據舊解述《齊詩》之説，故詞意略同＂。61文字、説解

俱同，是以《禮記》《漢書》《繁露》皆《齊詩》説，明齊、毛文同。但出土竹

簡〈緇衣〉却作“ ＂（郭店簡）和“ ＂（上博簡），與陳、王所謂《齊

詩》派之《禮記》《繁露》《漢書》均不相同。即使禮家别有所承，即所承之古

本〈緇衣〉確作“赫赫＂，也不能否認先秦《節南山》此詩確有曾作“ ＂或

“ ＂之本。結合《叔夷鍾四》《毛公鼎》《晉公盫壺》《秦公鍾》等金文資

料，此詩作“虩虩＂或其變體“ ＂、“ ＂是完全可能的。62瞻，郭店簡作

“ ＂，上博簡作“ ＂，目與見形符相同，詹聲相同，允可通用，但也説明禮

家未必恪守先師文字無稍稍之改變。 

傳本十五章引“彼求我則，如不我得，執我仇仇，亦不我力＂，與《毛詩‧

小雅‧正月》同。《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依陳喬樅觀點，看

似毛、齊、魯三家文同。《爾雅》此條專爲《詩》作訓，《釋文》：“敖敖，本

又作嗸。＂清臧庸曰：“按《毛詩‧十月之交》` 讒口嚻嚻＇，《釋文》云： 《`韓

詩》作嗸嗸。＇《漢書‧劉向傳》引詩｀讒口嗸嗸＇，《潛夫論‧賢難》引作｀讒

口敖敖＇。蓋古文嚻字，今文作謷，謷者嗸之異，敖者嗸之省，同爲一字，是韓、

魯嚻嚻並作嗸嗸也。＂63陳氏以《漢書》所載爲《齊詩》，臧氏以劉向所引爲《魯

詩》，這從側面證明〈正月〉一詩文字未必那么純粹同一。今出土之郭店簡作

“ =＂，上博簡作“ =＂，使《齊詩》文字多出兩種異文，展示出先秦《詩經》

文字的多樣性。 

                                                        
61 ﹝清﹞陳喬樅：《齊詩遺説攷》（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 年《皇清經解續編》本），第 5 册，卷 1143，
頁 1308 中。 
62 參見虞萬里：〈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證（上）〉，《史林》2002 年第 3 期。 
63 ﹝清﹞臧庸：《爾雅漢註》，《爾雅詁林》（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1996 年），第 3 冊，卷上 2，頁 1488
下。 

 420



傳本八章引“愼爾出話，敬爾威儀＂，與《毛詩‧大雅‧抑》同，《説苑‧

君道》引此詩亦同，王先謙遂曰：“明魯、齊與毛文同。＂64郭店簡作“愄＂，

愄爲畏之異文，畏爲威之借字。傳本與上博簡同，必有傳承關係，而郭店簡異文

透露出先秦《詩經》文字的歧出現象和引述的隨意性。 

傳本七章引“淑慎爾止，不諐于儀＂，《毛詩‧大雅‧抑》作“淑愼爾止，

不愆于儀＂，《列女傳‧宋恭伯姬》君子曰引詩同毛，是毛、魯同而與齊異。陳

喬樅曰：“諐，《毛詩》作愆。〈氓〉詩｀匪我愆期＇，《釋文》｀愆，字又作

諐＇。〈蕩〉詩｀既愆爾止＇，《釋文》｀愆，本又作諐＇。攷《説文》：｀愆，

過也。從心，衍聲。……籀作諐。＇釋元應《衆經音義》云： ，古文

二形，籀文作諐，今作愆，同。＂65郭店簡、上博簡諐作“侃＂，郭店簡儀作“義＂，

上博簡殘。侃爲諐之省文，亦即以聲符代其字，可見傳本〈緇衣〉作“諐＂之有

所本。如果五傳禮家確實整合過《齊詩》和傳記文字，則《齊詩》很有可能作

“諐＂，而與毛、魯不同。 

傳本八章引“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禮記‧大學》亦引之，與《毛詩‧

大雅‧文王》同。王先謙曰：“《禮‧緇衣》、《大學》並引詩云……明齊、毛

文同。＂上博簡〈緇衣〉引此詩文字有誤，不論，郭店簡引作“穆穆文王，於

敬止＂。“緝熙＂與“ ＂，雖聲符相同，容可通用，但到底是齊詩派經師用

通行字改寫古文，還是後人據《毛詩》文字改〈緇衣〉，現已無法確指。 

傳本二十四章引“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不可爲也＂，與《毛詩‧

大雅‧抑》同。《左傳‧僖公九年》：“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不可爲也＇。＂如果此文未經後人改竄，應是先秦原貌，與《毛

詩》同。宋黃善夫刊本《史記‧晉世家》引《左傳》文，“尚＂作“猶＂。66陳

喬樅與王先謙都認爲《史記》是《魯詩》，但不能確認作“猶＂爲《魯詩》異文。
67按此當是司馬遷轉錄時據意書寫，未必有師法家法異同。猶、尚義通。《禮記‧

檀弓》“期而猶哭＂鄭註：“猶，尚也。＂故隨意换字。王先謙又曰：“《禮‧

緇衣》引｀白圭之玷＇四句，明齊、毛文同。《説文》引《詩》｀白圭之� ’，

當爲韓文＂。68馬宗霍拘於本字本義，以爲“《毛詩》本作‘ ’，三家詩作

｀玷＇……後人以詩文玷承白圭言，字當從玉，遂以三家詩本易毛，不悟� 從

                                                        
64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卷 23，頁 934。 
65 ﹝清﹞陳喬樅：《齊詩遺説攷》（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 年《皇清經解續編》本），第 5 册，卷 1146，

，頁 136 第 2 欄。 
頁 1327 上。 
66 百納本《二十五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年），第 1 册
67 陳喬樅曰：《史記》“惟尚字作猶”，王先謙曰：“惟尚作猶異”。 
68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卷 23，頁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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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故有缺義，玷從玉，與缺義不相應矣＂。69馬氏推測的僅是諸多可能中之一

塗，“玷＂字自有缺義，故《毛詩》未必定作“ ”，而《説文》所據容或有

其他古文本。70《説苑‧談叢》引作“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不可爲

也＂，依師承分，此《韓詩》文，字亦作“玷＂，如果不是後人竄改，也是當時

一家之文字。今郭店簡作“白珪之石，尚可 也，此言之砧，不可爲也＂，上博

簡作“白珪之砧，尚可 ，此言之砧，不可爲＂。上博簡之兩“也＂字自是漏寫

或省寫。其字作“砧＂作“石＂，因爲美石爲玉，賤玉爲石，所以透露出“玷＂

字形義都有所本，亦有所易。兩簡本圭作“珪＂，代表《韓詩》的《説苑》也作

“珪＂，而承襲簡本代表《齊詩》的傳本〈緇衣〉却作“圭＂，又《文選‧謝靈

運〈初發石首城〉》詩和袁宏〈三國名臣序贊〉李善注引《毛詩》皆作“珪＂，

而劉越石〈答盧諶〉詩之三李善注引《毛詩》作“圭＂，可以想見，秦漢間凡是

被引用多的詩句，往往容易被改竄，六朝傳抄和宋刻清校又數次背離原形，要追

溯其真正字形，頗使人有邈焉不可得之感嘆。 

傳本二十四章引“允也君子，展也大成＂，《毛詩‧小雅‧車攻》作“允矣

君子，展也大成＂，前“也＂字作“矣＂。71郭店簡作“躬也君子， 也大成＂，

上博簡作“ 也君子， 也大成＂。簡本前後均作“也＂，可見傳本相承未變，

如果《齊詩》同傳本，則與《毛詩》有異，如果齊、毛文同，則《齊詩》與傳本

就不是陳氏、王氏所認定的那麼劃一。允之作“躬＂作“ ＂，展之作“ ＂作

“ ＂，即使有字形考釋不確之因素在，仍可以看出其中有文字之差異。在由古

籀、六國古文轉寫成漢隷乃至後來楷化的過程中，促使字形走樣或變異之因素實

在太多，千年之後根本無法根據一二字形輕易作出判斷。 

傳本十九章引“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毛詩‧曹風‧鳲鳩》作“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 “也＂作“兮＂，爲齊、毛不同處。此詩句文獻引證極多，

《荀子‧勸學篇》《列女傳‧魏芒慈母傳》《説苑‧反質》《潛夫論‧交際》引

皆同《毛詩》，王先謙以爲魯家説。《韓詩外傳》卷二引同《毛詩》，王先謙以

爲韓家説；《大戴禮記‧勸學》引同《毛詩》，王以爲齊家説。唯《淮南子‧詮

言訓》引作“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淮南子》雜採衆

書，不知其屬何家，但此前後四用“也＂字，似絶非筆誤。72王先謙認爲這與〈緇

衣〉是“諸家有别本作｀也＇之證＂。别本爲何？清以前只能推測而已。今出土

郭店簡作“ 人君子，其義弌也＂，上博簡作“□人君子， 義一也＂，兩種簡

本皆作“也＂，所引雖僅兩句，不能知後二字是否作“也＂，但從修辭的頂針上

考慮，傳本和簡本〈緇衣〉所據本之下句應該同上句一樣作“其義（儀）一（弌）

                                                        
69 馬宗霍：《説文解字引詩考》（北京：科學出版社，1958 年），第 3 册，卷 2，第 3 頁背。 
70 詳細疏證參見虞萬里：〈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證（下）〉，《史林》2004 年第 1 期。 
71 王先謙引〈緇衣〉二句作“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所以他説“齊毛文同”（《詩三家義集疏》，同前注，卷
15，頁 626），失察於兩者之異，不能不説是一個謬誤。 
72 ﹝清﹞黃生《字詁》（北京：中華書局，1984 年），頁 34 謂“《淮南子》引《詩》……以兮作也，則也字
當音猗”。其音讀可以商榷，其形體則已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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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而最後一句也完全可能以“也＂結句；簡本“儀＂字作“義＂，正與毛

傳、鄭箋解“儀＂爲“義＂一致：73這很可能就是《淮南子》所據的别本。 

傳本二十三章引“服之無射”，《毛詩‧周南‧葛覃》作“服之無斁”。陳

喬樅曰：“射，《毛詩》作斁，三家今文皆作射。”74《説文‧攴部》：“ ，

解也……《詩》曰：服之無 。 ，猒也。”與《毛詩》合，可證《毛詩》確

作“ ”。陳氏所謂三家，其實《韓詩》無徵，王先謙錄〈緇衣〉“服之無射”

爲《齊詩》，錄王逸《楚辭‧招魂》注“射，厭也＂引《詩》作“射＂和《爾雅‧

釋詁》“射，厭也＂郭璞引《詩》亦作“射＂二例爲《魯詩》。
75從傳世文獻上

看，似《齊詩》《魯詩》作“射＂，而《魯詩》尚有異本。郭店簡作“備之亡懌＂，

上博簡作“備之亡 ＂，郭店簡從“心＂，上博簡並形符亦省略。一句四字，

有三字異文。從郭店簡和上博簡四字之中唯第四字省形符來推測，西漢禮家所見

〈緇衣〉即使與郭店簡、上博簡不同，亦不至於一句四字除一虛詞外全部相異。

尤其是《魯頌‧泮水》“徒御無斁＂，陸德明《釋文》出“無繹＂曰“繹，本又

作射，又作斁，或作懌，皆音亦，厭也。＂76同一“無斁＂，異文衆多，其中的

“懌＂正與郭店簡相同，料想先秦流傳的《詩經》中“無斁＂一詞必有作“無懌＂

之本，故簡本〈緇衣〉會引作“懌＂、“ ＂。郝懿行曰：“射者，斁之叚音

也。射古音序，又音捨，轉音石，又音亦，故射、斁二字經典叚借通用。＂77今

本〈緇衣〉之作“服之無射＂，如果不是五傳禮家在整理、轉寫、傳授時有所出

入，必是後人傳抄時有所更易。 

傳本二十二章引“人之好我，示我周行＂，與《毛詩‧小雅‧鹿鳴》同。鄭

玄箋〈鹿鳴〉詩曰：“示當作窴（寘），窴（寘），置也。周行，周之列位也。

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列位，言己維賢是用。＂其注〈緇

衣〉曰：“行，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陳喬樅依據鄭箋訓苹爲藾蕭等，認

爲康成“《禮》注據齊説而《詩》箋又用魯訓也＂。王先謙責陳説爲非，他認爲

“班固世習齊詩，其《東都賦‧辟雍詩》云：｀於赫太上，示我漢行。＇正襲用

｀示我周行＇句義，是釋｀周＇爲｀國＇，釋｀行＇爲｀道＇，齊説如此。鄭釋

｀周＇爲｀忠信＇，與齊説異。又箋讀｀示＇爲｀寘＇，釋｀周行＇爲｀周之列

                                                        
73 張慎儀《詩經異文補釋》卷 6 曰：“董氏引崔靈恩《集註》作‘其義一兮’。”是梁以前或有作“義”之本。 
74 ﹝清﹞陳喬樅：《齊詩遺説攷》（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 年《皇清經解續編》本），第 5 册，卷 1138，
頁 1285 上。 
75 按，宋本《爾雅‧釋詁》“豫、射，厭也”下郭璞引《詩》作“服之五斁”，王氏誤引，然不礙其指《爾雅》
爲《魯詩》文。但進而思之，郭璞既作“斁”，可見郭本作“豫、斁，厭也”，證之《釋文》作“射，羊石反，
字又作斁，同。”是陸德明所見確有作“斁”之本，則《魯詩》是否作“斁”，亦大可疑問。 
76 宋本《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年），第 1 册，卷 7，頁 410。 
77 ﹝清﹞郝懿行：《爾雅義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年影印郝氏家刻本），上冊之 1，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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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乃參用《荀子‧解蔽篇》〈卷耳〉詩｀寘彼周行＇句義，彼訓｀周＇爲｀徧＇，

此釋｀周＇爲｀國＇，亦不全同，皆下己意也。＂78陳、王二氏各有所據，是非

先不論。鄭玄《詩》《禮》異説之關鍵在於對“示＂之理解。將“示＂訓爲置，

後面“周行＂只能解釋爲“周之列位＂；如果釋爲“告示＂，則“周行＂便只能

理解爲“忠信之道＂。示，古音船脂；寘，古音章支，韻部旁轉，聲紐同部位，

可以通用。但出土郭店簡作“旨我周行＂，上博簡作“ 我周行＂，旨古音章脂，

從見旨聲，古音同旨。旨與示聲韻更近，旨我周行，就是寘我周行，鄭玄箋〈鹿

鳴〉詩讀示爲寘，似乎是本着一種“旨我周行＂的文本或師説作解，如果〈緇衣〉

確與《齊詩》關係密切，那“寘我周行＂應該是《齊詩》説。但爲甚麼傳本〈緇

衣〉仍作“示＂而不作“旨＂、“ ＂，是否禮家傳授中弟子記錄作“示＂，抑

或東漢以還據《毛詩》而改，從而導致鄭玄以“告示＂作解。總之，簡本之作“旨＂

昭示傳本〈緇衣〉很可能不作“示＂。 

傳本二十章引“君子好仇＂，《毛詩‧周南‧關雎》作“君子好逑＂。《爾

雅‧釋詁》“仇，匹也＂，《衆經音義》引李巡注：“仇，怨之匹也。怨耦曰仇。＂

郭注：“詩曰：｀君子好仇＇＂王先謙據此以爲《魯詩》《齊詩》均作“仇＂，

不僅止此，王氏還認爲“《後漢‧張衡傳》《邊讓傳》李注、《文選‧景福殿賦》

李注、《嵇康‧琴賦》注、《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注、白居易《六帖》十七引

作“仇＂，並用魯、齊詩。＂79按，〈張衡傳〉係〈思玄賦〉“偉關雎之戒女＂

下李賢所注，云“詩國風曰＂，而〈邊讓傳〉下則明言“《毛詩》曰＂，《文選‧

思玄賦》舊註同，而〈景福殿賦〉〈琴賦〉〈贈秀才入軍詩〉包括王氏未提及的

曹植〈七啓〉李注亦皆云“《毛詩》曰＂，“並用魯、齊詩＂之説既與史實不符，

也與文獻記載差忒。陳喬樅曰：“《文選‧西都賦》六臣註引詩云｀君子好求＇，

唐惟《韓詩》存，是《韓詩》不作逑、仇，與魯、齊、毛並異也。＂80覈宋刊本

仍作“逑＂，與毛不異。引《毛詩》而作“仇＂，不標明《毛詩》而作“逑＂，

適見版本之亂，已經後人竄改，不可爲典要。今郭店簡作“君子好 ＂，上博簡

作“君子好 ＂，既不作“逑＂形，也不作“仇＂形，是否“仇＂僅爲《魯詩》

系統，《齊詩》字形如同〈緇衣〉竹簡，但兩種簡本亦不相同，已無法讓人確定

《齊詩》原來字形。 

傳本二十一章引“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與《毛詩‧大雅‧既醉》同。《左

傳‧襄公三十一年》引周詩亦同，文獻無異文，諸家多缺而不論，王先謙唯舉〈緇

衣〉鄭注，以爲是齊説。但簡牘出土，一改此詩齊、毛同文之狀況。郭店簡作“

卣 ， 以愄義＂，上博簡作“ 卣 ， 以威義＂，前者八字之中有七個異文，

後者八字之中有六個異文，一躍而爲整部《詩經》中異文比率最高的詩句。從郭

店簡和上博簡兩種〈緇衣〉並非同一傳本的角度推測，傳本〈緇衣〉即使與簡本

                                                        
78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卷 14，頁 553。 
79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卷 1，頁 10。 
80 ﹝清﹞陳喬樅：《齊詩遺説攷》（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 年《皇清經解續編》本），第 5 册，卷 1150，
頁 134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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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抄本，也絶對不可能兩句八字中有那麼多異文，所以，傳本〈緇衣〉全同

《毛詩》文字，反而不能擺脱後人據《毛詩》改〈緇衣〉文字的嫌疑。 

傳本二十五章引“我龜既厭，不我告猶＂，與《毛詩‧小雅‧小旻》同。王

先謙又舉《潛夫論‧卜列篇》、《淮南子‧覽冥訓》高注引《詩》同《毛詩》，

以證毛、齊、魯三家文同。今郭店簡、上博簡均作“我龜既猒，不我告猷＂，猒、

厭與猷、猶之異文，雖然聲韻全同，文獻例證甚多，但傳本〈緇衣〉是否有異於

簡本而全同於《毛詩》，也是一個疑問。 

以上僅是依據已見之異文稍作邏輯推想而已，之所以不作窮盡式的推想排

比，是因爲經學文獻在流傳過程中所碰到的變異和淆亂等情况遠比我們想像的要

複雜，尺幅短紙難容無盡之推想和紛繁之客觀，且即使羅列岀種種可能也無法得

到證實。相反，即就上面之推證，也已足以使我們對前賢研究四家詩之利弊作出

判斷。 

三、由簡本文字論前賢以師承和異文區分四家詩之利弊 

三家詩由雄踞官方學府数百年到漸趨衰落乃至失傳，《毛詩》由偃蹇不通到

占居鰲頭以致獨傳千年，這是無數機緣與因素同時作用的結果，无需在此詳論。

從陸德明保存六朝衆家異文到王應麟鈎稽三家詩，是從不自覺到自覺的漢代四家

詩經的研究。清代陳喬樅是四家詩特别是三家詩研究的大家，而王先謙則是三家

詩研究的殿軍。《詩經》研究史者將以陳、王爲中心的清代三家詩研究的功績歸

結爲廣輯佚文、考證家數、比勘異同、鈎稽遺説諸項。81其中佚文之蒐輯和遺説

之鈎稽無疑是三家詩研究者特别是陳喬樅的最大功績，但蒐輯的異文和遺説最終

必須通過家數的考定而歸入某家某説中去，才算最後完成。 

陳、王二氏對家數的考定下過很大功夫，所惜前四史和秦漢其他文獻記載經

師的師法、家法多有缺略，無法歸屬；他如記載兩歧、出入數家、祖孫異趣等非

常之情況，硬要定於一家一派，恐多有背事實。82前人並非没有察覺其複雜，葉

德輝〈三家詩補遺序〉云： 

齊魯亡獨早，言三家者僅據其傳授推之。不知兩漢經師，惟列傳〈儒

林〉者，其學皆有家法，自餘諸人，早晚皆有出入。如班氏學出齊

詩，而《白虎通》有雜采三家之説，〈漢志〉又云｀魯最近之＇，則

其學無專師，略可考見。83

葉氏認爲《儒林傳》之外，其所從或無常師，故所傳亦不拘一家，所舉僅班

固。又有人兼及鄭玄者，劉肇隅〈阮氏三家詩補遺序〉云： 

                                                        
81 參見洪湛侯：《詩經學史‧清代今文詩學研究的方法和業績》（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頁 609-616。 
82 翻開﹝清﹞唐晏《兩漢三國學案》，許多經學家兼屬數派，便足以見其複雜之一斑。 
83 ﹝清﹞阮元：《三家詩補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76 册，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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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鄭玄本傳》玄初從張恭祖受《韓詩》，則《禮注》雖采齊、

魯，實用韓説爲多，陳氏不别其爲魯爲韓，而概列入《齊詩》，誠不

足據。桓寬《鹽鐵論》説與魯合，又何得僅據｀兔罝＇｀鳴鳱＇二

詩與魯韓毛異，遂定爲《齊詩》家乎？班固博收衆説，其書猶當分

别觀之。陳既編《白虎通》爲《魯詩》，而《漢書》所錄，若〈地理

志〉〈禮樂志〉〈食貨志〉引詩，若〈古今人表〉〈功臣表〉引詩，此

以爲《魯詩》者，陳概以爲《齊詩》，何耶？又若〈董仲舒傳〉載武

帝制引《詩》｀毋常安息＇，此武帝引《魯詩》也，〈儒林傳〉云：

蘭陵王臧從魯申公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然則武帝爲太

子時從王臧受《魯詩》矣。是書以此條入《魯詩》，而陳本混列《齊

詩》，此皆陳氏分别家數不如文達之精審者也。84

劉氏比較陳氏《三家詩遺説》與阮元《三家詩補遺》二書，指出喬樅在鄭玄、桓

寬、班固及武帝數人的歸屬上不如阮元考慮得周密貼切，這也從某種角度上再次

證明葉德輝所認爲的漢代有些經師之師承係前後出入數家而非守一不變。較爲顯

著的一例是，《漢書‧薛廣德傳》：“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魯詩》

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薦廣德經行宜充本朝。爲博士，論石渠。＂

是廣德爲《魯詩》經師。而《後漢書‧儒林傳下‧薛漢》：“薛漢字公子，淮陽

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句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説災異讖緯，敎授常

數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據《新

唐書‧宰相世系表》：“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愿，爲洛陽太守，因徙居焉，

生方丘，字夫子。方丘生漢，字公子，後漢千乘太守。＂是廣德爲漢之高祖，漢

著《韓詩章句》二十二卷，至六朝猶存。85高祖“以《魯詩》教授＂而四世孫以

《韓詩》著名。如果傳文“世習《韓詩》，父子以章句著名＂確是寫實，至少從

薛愿開始似乎已習《韓詩》，兩《漢書》不記饒、愿行述片辭，是否也是儒林傳

之外學者出入之一例呢。所以，以四家經師分派來區分四家詩之異同，是季漢魏

晉以還四家詩畛域泯滅、三家詩相繼亡佚之後研究兩漢四家詩説、文字異同的基

礎工作，十分必要，但實施這種方法首先必須儘可能利用各種資料詳實考證經師

師弟子之間和祖孫父子之間傳承異同，多聞缺疑，避免武斷，以致扭曲史實，淆

亂家法。 

經師師派的考定和異文的歸屬既獨立又互相聯繫，其之所以互相糾葛的原由

是：同一家詩説文字未必相同，不同師法的文字未必相異。文字在與師説相聯繫

之同時，又有它自身特點。考訂四家詩文字異同，在充分考慮與師法、家法關聯

的同時，尤其應該注意四家詩形成和發展的秦漢間文字運用情況和四家詩畛域泯

滅後輾轉抄寫、刊刻的竄改和淆亂。 

                                                        
84 ﹝清﹞阮元：《三家詩補遺》（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年《叢書集成續編》本），第 110 册，頁 3。 
85 陳喬樅據《後漢書·儒林傳》言杜橅少“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句》。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
曰杜君法”，遂疑《唐書·藝文志》所載即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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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之間是一個“言語異聲，文字異形＂的時代，這一點，過去只停留在理

論上，自從相同的竹簡帛書古籍如《老子》《易經》〈五行〉，尤其是兩種〈緇

衣〉出土以來，已可從理論落實到實際的認識中去，帛書與簡牘〈五行〉的文字

差異，郭店、上博簡〈緇衣〉與傳本的文字差異，都已經真實地反映了當時的文

字運用實況。至於《詩經》，因爲可以歌，可以誦，可以賦，可以唱，讓人感覺

的是在音不在字。元代熊朋來早曾注意及此，他對《禮記》中的引《詩》有一段

描述： 

古人嘗歌詩，故引詩者但記其音，不論其字義。以《禮記》中引詩

觀之，〈中庸〉之“嘉樂憲憲＂，〈大學〉之“綠竹有斐＂，〈閒居〉

之“弛其文德，協此四國＂，以至“君子好仇＂、“匪革其猶＂、

“彼其之子＂、“瑕不謂矣＂、“和樂且耽＂、“嵩高維嶽＂、“后

稷兆祀＂，字雖異而音本同。“我今不閲＂，以躬爲今；“亦孔之

昭＂，以炤爲昭；“履無咎言＂，以體爲履；“莫其德音＂，以貊

爲莫；“有梏德行＂，以覺爲梏；“度是鎬京＂，以宅爲度：亦字

音可以相通者。《春秋傳》引詩“協比其鄰＂，以洽爲協；“便蕃左

右＂，以平平爲便蕃：皆當時引《詩》通例也。可見古人以歌詩爲

常，記其字音足矣，非若經生博士區區於訓詁也。86

熊氏揭示引《詩》異文之音，可謂通達，但《禮記》中引《詩》是爲證理而非歌

誦，所以更應從秦漢師承傳授中去求解。對於經典在師弟子之間傳授和文字運用

之形式，鄭玄曾有簡要的描述： 

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類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

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異字，同字異言，於兹遂生矣＂。
87

所謂“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受之者非一邦之人＂，是指衆多弟子在受

學過程中的記錄形式。所謂“以音類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説明記錄

經文或師説，在“倉卒無其字＂情況下，88多以同音字替代。鄭玄以經師身份，

對當時師棣傳授和文字運用形式之描述，自較熊氏更爲真實。經典文字在這種傳

授和運用的形式下被傳播，其異文之産生就不只是限於一家一派而已。盡管在繼

承師説過程中有守師説家法之傳統，會進行統一規整，但師説自是必須捍衛堅

守，至於文字之異同，即鄭玄所説的“同言異字，同字異言＂，乃至同字異形、

形符聲符的互換等等，須盡可能一致，可以理解；要説必須絲毫不差，恐怕很難

做到，也不符合兩漢的實際用字情況。因爲上溯經師文本來源，文獻記孔安國得

《古文尚書》《禮記》等，“以今文字讀之＂，“以隷篆推蝌蚪＂，其推、讀轉

                                                        
86 ﹝元﹞熊朋來：《經説》（揚州：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6 年《通志堂經解》本），第 16 册，卷 6，頁
629 中。 
87 見陸德明《經典釋文敍錄》引，宋本《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年），第 1 册，頁 6。 
88 當然在很多的情況下應該是有其字的，只是一時記憶不起，無奈只能用同音字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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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之際，無疑是在貫徹自己的文字運用觀。安國如此，其他一切從古文轉寫成漢

隷而傳授的經師莫不如此，由此可見授受的文本較之先秦古本，已有變異走樣，

由此而下的傳本，也會有同字異形上的不同。 

以上僅是從傳世文獻中可以把握認識而爲三家詩研究者在分隷四家異文中

所忽略的一些問題。隨着當今層出不窮的簡牘帛書，可以使我們真切認識經師之

前的經典古文本。僅就上面所引證的兩種簡本和一種傳本〈緇衣〉的引詩與《毛

詩》、文獻引《詩》分析、比較得知： 

三家詩研究者認爲傳本〈緇衣〉屬齊詩派，今其引詩 21 次，計 181 字。與

郭店簡相比，多 1 字，在 180 字中，異文 67 字，佔 37.2％；與上博簡相比，多

3 字，再減去上博簡殘損 23 字，在 155 字中，異文 55 字，佔 35.5％。以郭店簡

比率推之，殘損 23 字中也會有近一半的異文，所以百分比與郭店簡相彷彿，都

超過三分之一。將郭店簡與上博簡相比，郭店簡 180 字，上博簡 155 字，異文有

33 字，其中有 2 字爲同字，佔 21.2％。以兩種簡本的異文比率推測，縱使西漢

傳禮經師所據本不同於兩種簡本，也無法否認傳本與簡本之間存在的差異之大。

這些異文由多種因素合成，首先是先秦的傳本本身之差異，其次是經師用漢隷轉

寫古文時因個人的文字觀和文字應用習慣造成部分異文，再次是師弟子傳授記錄

時因“倉卒無其字”而臨時以方音方言假借替代所造成。 

以這三種異文來衡量陳夀祺對西漢經師“文字或異，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

法，持之弗失，寧固而不肯少變＂界定，就不無商榷的餘地。先秦傳本的異文，

無疑可以成爲師法的不同義訓；經師轉寫所産生的異文，就未必成爲不同的師法

義訓；至於傳授記錄中所出現的異文，除非這位弟子日後成爲大家、立爲博士，

一般不可能成爲不同的師説。如果將這些複雜背景所造成的異文來衡量陳喬樅、

王先謙等人以師承所劃定的分野而分配文獻中的異文，不免會顯得勞而少功。 

傳本十七章“誰能秉國成＂，《毛詩》和兩種簡本均無“能＂字，顯示出傳

本之不純古。傳本二十三章“服之無射＂，《毛詩》射作“斁＂，郭店簡作“懌＂，

上博簡作“ ＂，從先秦文獻所見的文字經常變換或省略聲符角度思考，似乎

是《毛詩》與簡本亦即傳本的祖本近而與陳、王二氏所謂《齊詩》派的《禮記‧

緇衣》遠。這是傳本另有所本，還是五傳禮家經師、弟子在轉寫、授受、記錄時

所改，換言之，《毛詩》與簡本近同，説明《毛詩》淵源有自，原自《齊詩》與

禮學經師的傳本與古本（簡本）不同，是《齊詩》原本作“射＂改從《齊詩》，

還是經師、弟子轉寫、記錄改作“射＂，今雖無法證實，但却透露出傳本之不純

古。傳本之不純古，證明經師在傳承、授受中並没有恪守古文而“持之弗失＂，

並没有“寧固而不肯少變＂。 

至於陳喬樅、王先謙將後世類書、傳記中輯出的異文，依經師的派系而分別

劃歸四家詩派，也需斟酌。因爲類書編纂時所承用的資料已經没有明確派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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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後世的類書又層纍地承襲，早已失却原貌。加之唐朝、宋刻、清校，都會有

不同程度的竄改，以這種資料分隷四家，很難正確反映兩漢家法實際的原貌。 

三家詩學説和四家詩異同的鈎稽與研究，從簡單蒐集隻字片言到追溯家法、

區分派別，此一過程至清末已漸趨完善。使後人能見到漢代四家詩的大概輪廓，

應該歸功於創始者王應麟、功臣陳喬樅和集大成者王先謙的相繼努力。盡管其中

尚存有因對個别經師、文獻作者之師法、家法認定的歧見而引起學説、異文之歸

屬不一，近一百年中因爲没有可靠材料，只能停留在異説相持的階段。郭店、上

博簡〈緇衣〉的出土，爲重新審視四家詩異文的歸屬帶來了新的契機。用簡本〈緇

衣〉所引之詩句異文，校覈《齊詩遺説考》《詩三家義集疏》中關於《齊詩》異

文的認定和劃歸，頗多鑿枘鉏鋙。簡本引《詩》的異文，展示出先秦之《詩》雖

未分爲四家，但其文字之異形却不少於四家甚至多於四家。這些異文在文本的流

傳中有的被保留，有的在傳抄中被人爲地增損形符或聲符，有的被方音方言字替

代；戰國晚期到秦漢間之《詩經》文字，是分化與統一雙軌並行的過程，漢初詩

學以不同的派系傳播，經師先後用漢隷轉寫古本文字，部分失却先秦古本原貌；

又因爲在傳授過程中，其形式多係老師口授、弟子聽講記錄式，倉卒間有以同音

假借替代，故不免與老師文本異樣。其後雖竭力用師法、家法規整統一，仍難齊

整一律。這些歧出的現象在出土〈緇衣〉引詩與《毛詩》和文獻引《詩》的校覈

中已經充分暴露出來。加之兩漢的文獻原貌早已經六朝唐抄、宋刊、清校而有所

變異，所以，執後世變異之文獻來追蹤兩漢四家詩的字形區别，並不能正確揭示

其家法異同。通過對簡本〈緇衣〉引詩的校覈研究，使筆者認識到：前人研究的

成果並非是一個終結，尚有待於認識的深化和用新資料重新檢驗，兩漢四家詩的

真正面目，尚須對現有簡牘引《詩》的深入研究，並寄希望於新出土的兩漢詩經

文本。 
 

2004 年草於榆枋齋 
2006 年 8 月初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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